附件
仙游县2022年度第十六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龙华镇绿色食品小微产业园）
一、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编制《仙游县2022年度第十六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龙华镇绿色食品小微产业园）》。
二、基本情况
本方案涉及仙游县园庄镇塔兜村，共2个镇2个村；涉及1个国有单位，不涉及省级和国家级开发区。
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9.9664公顷。其中，农用地9.7394公顷（其中耕地4.3326公顷），建设用地0.2270公顷，不涉及未利用地。
三、项目的必要性
(一)建设小微产业园，搭建企业发展优良平台
小微企业是科技创新最为活跃和最具潜力的群体，激发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活力，对提高区域创新水平，支撑经济发展，深化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十八大报告提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建设小微产业园是增强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抓手。小微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活力源泉，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在稳增长、扩就业、促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我县小微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与价值链的低端，面临产业层次低、布局分散、市场竞争力弱等问题，通过建设小微产业园，推行专业化物业管理模式，引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园区工业物业管理模式，可形成了规模化、模块化、集中化的有完整产业链的小微企业集群，打造更贴近市场需求、更专业化的小微企业园区，为全县小微企业发展提供优良平台。
（二）提高亩均产出效率，解决发展空间不足问题
长期以来，我县小微企业发展存在缺空间、缺规范、缺服务、缺要素等突出问题，“小散乱”现象较明显，发展空间不够、经济蓄力不足等问题，长期困扰着小微企业。新形势下，加快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迫在眉睫。我县不少小微企业没有自己的厂房，为了生产，其中一些以家庭作坊式发展，往往乱搭乱建，形成“两违”且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土地要素已成为我县小微企业成长的拦路虎。让小微企业入园，通过“腾笼换鸟”，既解决了发展空间不够问题，又能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小微企业园作为企业集聚、产业集群、要素集约、服务集中的重要载体和抓手，使其能够以低成本、高效率融入市场、投资创业、发展壮大。通过规划引领、政策创新、模式优化、环境营造，赋予其内在生命力，打造传统产业升级、企业创业创新的沃土。提高亩均产出效率，解决发展空间不足问题同时，降低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三）引领带动现代农业加速提质增效，促进乡村振兴
龙华镇作为我县的农业大镇，是莆田市最大的茶叶生产、加工、销售基地，“金沙薏米”先后荣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等多项荣誉，全镇现有薏米标准化种植基地1万亩，年产量可达3000吨。本方案拟建园区综合服务中心、厂房、保鲜恒温库项目和农副产品加工（仓储）中心项目，进一步完善了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链条。同时本园区从存储、精选、加工、包装、物流配送等环节进行技术革新，保证生鲜食品冷藏效率，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水平，努力提升冷链物流园信息化水平，延伸产业链，构建供应链生态圈，进而改善龙华镇农产品流通状况，实现农产品的更大流通价值，有利于增加农业从业者的经济收入，龙华绿色食品小微产业园的建设有助于龙华镇在做优做强传统特色产业的同时，进一步整合资源，引领带动现代农业加速提质增效，促进乡村振兴。
四、规划土地用途及实现功能分析
本方案用地总面积9.9664公顷，主要用途为工业用地。工业用地面积5.9772公顷，发展食品加工业，实现产业发展的功能；文化用地0.7172公顷，实现农产品展销展览功能；机关团体用地面积0.6223公顷，建设小微产业园服务中心，实现服务企业功能；城镇道路用地面积0.7156公顷，实现交通路网畅通的功能；交通场站用地面积1.9341公顷，公共汽（电）车首末站、停车场（库）设施等用地，实现交通设施服务功能。
五、公益性用地情况
公益性用地包含城镇道路用地、交通场站用地、文化用地、机关团体用地，合计3.9892公顷，占用地总面积的40.03%，符合自然资规〔2020〕5号规定。
六、规划符合情况
本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发展定位、要求，有利于完成规划目标、任务，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本方案已纳入最新上报的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内，仙游县人民政府承诺，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纳入过渡期城镇开发边界及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并符合规划管控要求。
七、效益评估
（一）土地利用效益：通过土地利用开发，可以有效整合区域内土地资源，促进土地资源要素的统筹利用，科学合理布局各类用地，有效推动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二）经济效益：本方案工业项目拟采用政府投资建设，园区专业运营机构独立或与国有企业合作开发模式，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小微产业园。拟投资2亿元建设1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建设预计可创造税收不低于2000万元，带来新的税收增长点，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提升产业的档次水平。项目建设还有利于完善农产品市场的功能、提升市场档次，提高中、高档农产品的贮存、加工和配送能力，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
（三）社会效益：本方案的实施有利于完善基础设施；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人均收入。
（四）生态效益：本方案成片开发项目根据《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加强工矿用地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防治工矿用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在土地利用开发、规划等过程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确保满足周边及下游水环境质量与安全要求。
八、结论
《仙游县2022年度第十六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龙华镇绿色食品小微产业园》符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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